北京市教育评估监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教育评估监测制度，推进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教育督导条例》《北京市教育督导规定》《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范围内开展的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状况和质量监测以及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状况和教育教学水平评估，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实施教育评估监测应当坚持依法依规、科学有效、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评估监测制度，健全完善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
第五条 市级教育督导机构统筹规划、组织实施全市各级各类教育评估监测工作。区级教育督导机构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中等及以下教育的评估监测。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教育督导机构根据教育改革发展任务要求和工作实际，构建完善的各级各类教育评估监测体系。

第七条 实施教育评估监测，主要包括下列事项：
（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情况；
（二）基础教育发展状况及质量等；
（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和水平；
（四）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状况、教育教学水平等；
（五）本科和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六）社会公众教育工作满意度等；
（七）教育改革发展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八）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本市教育政策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实施教育评估监测，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评估监测事项、指标、标准、工具和规程，成立专家组。
（二）根据评估监测事项需要，在适当时间内提前通知相关单位。
（三）根据需要组织相关单位采集数据，开展自评、访谈或者考察等工作。
（四）统计分析监测数据，形成监测结果；对评估对象的自评报告、实地考察情况和相关数据、材料进行评议分析形成评估意见。
（五）根据监测结果、评估意见，形成监测、评估报告并书面反馈相关单位。
第九条 实施教育评估监测，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听取相关单位的情况汇报；
（二）调取、查阅、复制与教育评估监测事项有关的数据、文件、资料；
（三）要求相关单位就有关事项作出说明；
（四）列席或参加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
（五）组织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测评、访谈及其他工作；
（六）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获取相关单位的数据和材料；
（七）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十条 教育督导机构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教育评估监测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构建智能化教育评估监测体系，提升数据支持、信息支撑、管理保障与服务决策能力，提高教育评估监测信息化、科学化水平。
第三章  结果运用

第十二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及时向相关单位反馈教育评估监测结果，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被评估监测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按照要求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有关部门。被评估监测单位的主管部门要履行指导督促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到位。
第十四条 对教育评估监测发现问题较为突出、整改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对干扰、不配合教育评估监测工作或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人员或单位，有关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问责。
第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重视评估监测结果运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将其作为对被评估监测单位政策支持、资源配置、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2 -
- 1 -

